
 

广 州 市 科 学 技 术 局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发布 2020 年度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通过奖励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区科技主管部门、各相关单位： 

根据《广州市高新技术企业树标提质行动方案（2018-2020

年）》（穗科创规字〔2018〕1 号，以下简称《行动方案》）的

有关要求，为顺利组织开展 2020 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通过奖

励申报工作，现将有关工作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请条件 

（一）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经我市推荐，通过

2019—2020 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有效期内只能申请

一次。 

（二）我市行政区域外企业，在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有效期

内整体迁移至我市行政区域内，且按管理办法完成相关变更手续

的，可适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通过奖励政策。 

二、补助范围及标准 

对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通过奖励申请企业，由市、

区两级财政按照一定比例，给予每家 30 万元资金奖励，并对以

下情况企业给予额外奖励： 

（一）纳入 2020 年度统计调查范围的规模以上企业，可给

予额外奖励 70 万元，共奖励 100 万元。 



 

（二）对研发投入较大的非规模以上企业，可根据企业 2019

年度经税务部门审核的可税前加计扣除研发费用状况给予额外

奖励：企业研发费用投入在 200 万元（含）到 1000 万元（不含）

的，额外奖励 20 万元，共奖励 50 万元；在 1000 万元（含）以

上的，额外奖励 70 万元，共奖励 100 万元。 

三、申请和核实程序 

（一）企业申报。 

企 业 须 通 过 广 州 市 科 技 业 务 管 理 阳 光 政 务 平 台

（http://sop.gzsi.gov.cn）进行网上申报。申报系统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 9:00 起开放，2021 年 7 月 20 日 24:00 关闭申报。申报系统

为企业申请本专题资金开放，申请企业务必在上述时间内完成企

业信息的网上填写和提交申请，逾期无法填报视为放弃奖励（申

请书模板见附件 1）。申报项目获得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受理后，

申报企业应于 2021 年 8 月 5 日前将纸质材料（一式 2 份）提交

至各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指定受理点（见附件 2）。 

（二）各区核实推荐。 

各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对企业申报材料核实后，完成网上推

荐操作，并将符合条件的企业汇总名单，签名盖章后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前正式函送至市高新技术企业协会（地址：天河东路 242

号 202 室，联系人：聂小莉，何紫颖，电话：38029263、38029239，

E-mail 地址：gzhtea@gzhtea.org.cn）。 

（三）市级复核。 

市科技局委托市高新技术企业协会对通过各区核实推荐的

企业名单进行复核。市科技局根据复核结果提出拟奖补企业名



 

单。 

（四）行政审议与公示。 

市科技局行政审议拟奖补企业名单，并在门户网站公示，公

示期限 5 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的，予以立项并纳入财政经

费预算支持范围。公示有异议的，按《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

办法》（穗科规字〔2019〕3 号）有关规定处理。 

（五）下达经费。 

市科技局会同市财政局下达市本级财政奖励经费，各区科技

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区财政局下达区财政奖励经费。   

四、材料要求及其他事项 

（一）材料要求。 

1. 提交获得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受理后生成带水印的《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奖励申请书》（下载打印并签章）。 

2. 申请书相关附件材料合订成册，各种附件材料分类置于申

请书后面。提交一式 2 份。 

3. 所有纸质申报材料需按规定的顺序装订，逐页编制总页

码，并在每份申报材料内提供材料总目录和相应的页码范围。 

4. 纸质申报材料内容须与网络系统填报内容一致。 

（二）其他事项。 

1. 获得高新技术企业奖励资金支持的企业，须按规定及时参

加相关统计及高企运行情况登记，并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科技

和税务等部门对相关项目的监督检查和跟踪管理。 

2. 申报企业须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若存在弄虚作假行

为，一经发现并查实，将予以严肃处理，取消其所获相关科技补



 

助资格并向社会公开，收回财政补助资金，取消其 5 年内申报市

科技计划项目的资格，并将为涉及企业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中介

服务机构通报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企业在申报过程中遇到问题

可咨询所在区科技主管部门。 

3. 企业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完成网络系统填报和申报材料提

交，逾期未完成网络系统填报和申报材料提交则视为自动放弃奖

励，后续年度不再补报。 

特此通知。 

 

附件：1．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通过奖励申请书模板 

2．各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联系方式和受理点列表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 

                                   2021 年 6 月 29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